	营公用发〔2017〕133号
	
	签发人：甘  石


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52号建议的答复
张翠琴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明确划分主城区除运雪工作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市的除运雪工作主要以提高冬季城区道路通行环境质量为目标，坚持“政府组织、分级管理、区域负责、全民参与”的原则，采取专业化为主，社会化为辅的方式，全面提升除运雪工作管理水平，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全、畅通的出行环境。
我局负责市内20条大街大路边石以下机动车道和6个广场、8个公园积雪的清除、清运工作；站前区政府负责23条辖区内主要街路积雪的清除、清运工作；西市区政府负责18条辖区内主要街路积雪的清除、清运工作；老边区、中小企业园和沿海产业基地各自负责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除运雪工作。

2017年西市区所负责的18条街路的除运雪任务都是在管理的范畴内，并且都是依据往年的除运雪任务进行的分配，工作量并没有增加。另外，所有负责除运雪工作的部门都是雇佣一些除雪设备，都能够在时限内完成除运雪工作。

针对您所说的西市区的人力、物力完成辖区内的除运雪工作相当困难，可以坚持“以雪为令、雪停即除、门前自扫、属地管理、责任到位”的原则，采取全市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驻营部队、社会团体、学校和广大市民共同参与的方式，进行义务除运雪。这样就将工作分散到各个单位，完成起来就比较容易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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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抄送：市人大人事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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